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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ＩＳＯ６９４４１：２００８《防火分隔—建筑结构构件—通风管道》（英文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

等效。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７４２８—１９９８《通风管道的耐火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１７４２８—１９９８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警示”的内容，提示本标准使用者应注意的事宜（本版“范围”前）；

———修改了范围一章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适用对象（１９９８年版和本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１９９８年版和本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修改了对试验装置的要求（１９９８版第５章，本版第４章）；

———修改了试验条件（１９９８版第４章，本版第５章）；

———修改了对试件的要求（１９９８版第６章，本版第６章）；

———增加了试件的安装要求（见第７章）；

———增加了试件养护要求（见第８章）；

———增加了仪器使用要求（见第９章）；

———修改了试验程序（１９９８版第７章，本版第１０章）；

———将观察、测量、记录修改后合并到试验程序中（１９９８版第８章，本版第１０章）；

———将判定条件修改为判定准则，并对其内容进行了修改（１９９８版第９章，本版第１１章）；

———增加了试验结果表述（见第１２章）；

———修改了试验报告的内容（１９９８版第１０章，本版第１３章）；

———增加了试验结果的直接应用范围（见第１４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８）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州市保全普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宜春市金特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解凤兰、赵华利、董学京、李希全、何建枫、吴勇。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１７４２８—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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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管道耐火试验方法

　　警示：

组织和参加本项试验的所有人员应注意，耐火试验可能有危险。在耐火试验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有

毒和／或有害的烟尘和烟气。在试件安装、试验过程和试验后残余物的清理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机械危

害和操作危险。

在耐火试验后，拆除管道前，管道应完全冷却，达到可燃残余物无复燃的可能。

应对所有潜在的危险及对健康的危害进行评估，并做出安全预告。应颁布操作规程，对相关人员进

行必要的培训，确保实验室工作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平通风管道在标准火条件下的耐火性能试验方法，用来检验通风管道承受外部火

（管道Ａ）和内部火（管道Ｂ）作用时的耐火性能。垂直管道的耐火试验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

ａ）　耐火性能取决于吊顶耐火性能的管道；

ｂ）　带检修门的管道，除非将检修门纳入到管道中一起试验；

ｃ）　两面或三面的管道；

ｄ）　排烟管道；

ｅ）　与墙或楼板连接的吊挂固定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５９０７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１
）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８３４１：

１９９９，ＭＯＤ）

１）　该标准将在整合修订ＧＢ／Ｔ５９０７—１９８６、ＧＢ／Ｔ１４１０７—１９９３和ＧＢ／Ｔ１６２８３—１９９６的基础上，以《消防词汇》为

总标题，分为 ５ 个部分；其中，ＧＢ／Ｔ５９０７．２《消防词汇 　 第 ２ 部分：火灾安 全 词 汇》，将 修 改 采 用

ＩＳＯ１３９４３：２０００。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９０７、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吊挂固定件　狊狌狊狆犲狀犱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用来将管道吊挂在梁板上或固定到墙体上的部件。

３．２

支承结构　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试验中管道穿越的墙体或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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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装置

４．１　总则

除了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试验装置外，本试验还需要以下装置。

４．２　试验炉

满足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标准升温和压力条件，并适合水平方向安装管道，见图１。

单位为毫米

１———炉内约束的位置；　　　　　　　　　　９———和实际相同的防火封堵；

２———总面积为管道截面５０％的开口； １０———管道Ｂ；

３———炉膛； １１———管道Ａ；

４———管道密封端； １２———通风管道；

５———炉墙； １３———最小为２００ｍｍ的支承结构；

６———Ｔ型支管密封端； １４———风机Ａ；

７———管道接缝； １５———风机Ｂ；

８———支承结构；

犠———管道宽度；

犎———管道高度；

犇———管道直径。

注：此图表示的是两个管道同时试验的情况，允许在试验炉上每次对一根管道进行试验。

图１　管道的试验安装示意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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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风机犃

在试验开始和整个试验过程中能使管道Ａ内保持（３００±１５）Ｐａ的压差，可以直接或通过适当长度

的管道与试件相连接。压力测量仪表的准确度为±３Ｐａ。

４．４　风机犅

试验开始前，在环境温度下，使管道Ｂ内保持（３±０．４５）ｍ／ｓ的空气流速。可以直接或通过适当长

度的管道与试件相连接。风机应设置一个旁通风口，可以在４．５中描述的截止阀关闭前打开。流速测

量仪表的准确度为±５％。

４．５　截止阀

截止阀应安装在风机Ｂ和试件之间。在风机Ｂ处于“停止”状态下，通过隔断管道Ｂ内的空气流动

来评价管道Ｂ的耐火完整性。

５　试验条件

试验炉内加热条件和压力条件应满足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

试验过程中，管道承受的试验条件应满足１０．２的规定。

６　试件

６．１　尺寸

６．１．１　总则

除了表１和表２给出的尺寸，其他尺寸的管道在应用时应符合１４．２的规定。

６．１．２　长度

试件在炉内和炉外的最小长度见表１。

表１　试件的最小长度

最小长度／ｍ

炉内 炉外

３．０ ２．５

６．１．３　截面

应使用表２给出的标准尺寸的管道进行试验，除非实际使用的截面尺寸小于此尺寸。

表２　试件的截面尺寸

管　　道

矩　　形 圆　　形

宽度／ｍｍ 高度／ｍｍ 直径／ｍｍ

Ａ １０００±１０ ５００±１０ ８００±１０

Ｂ １０００±１０ ２５０±１０ ６３０±１０

６．２　数量

管道Ａ和管道Ｂ各需一个试件进行试验。

６．３　设计

６．３．１　总则

应对整个有代表性的管道总成进行试验。炉内和炉外管道的边界条件和固定或支承方法也应反映

实际使用情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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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应按图１进行安装。

６．３．２　最小间距

当试验炉有足够的空间，使管道的安装尺寸满足图１的要求时，不限制在同一个试验炉上同时进行

试验的试件数量。

管道顶部与炉顶之间的最小距离为５００ｍｍ，管道底部与炉底之间的最小间距为５００ｍｍ。管道侧

部与炉墙之间的最小间距为２００ｍｍ，管道之间的最小距离为２００ｍｍ。

６．３．３　管道犃的结构

管道Ａ应包括一个Ｔ型支管，其截面为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ｍｍ。应按图１进行安

装。包括支管在内的整个试件应按与实际工程一致的方法进行吊挂或固定。

６．３．４　管道犅上的开口

在管道Ｂ上留有两个开口，分别位于炉内管道段的两个侧面上。开口距炉墙的距离为（５００±２５）ｍｍ。

见图１。

管道开口截面的宽高比应与管道截面的宽高比相同，并且整个开口的面积应为管道截面面积的（５０±

１０）％。即每个开口的面积应为管道截面面积的（２５±５）％。

６．３．５　管道的接缝

试件在炉内和炉外至少应包含一个典型接缝，见图１。

不论在炉内还是在炉外，当管道由多层材料复合而成时，每层材料至少要有一个接缝。

在炉外，管道外层材料的接缝距支承结构的距离不应大于７００ｍｍ，距热电偶Ｔ２ 的距离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ｍ。在炉内，管道外层材料的接缝应近似位于跨中。

接缝和吊挂固定件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实际使用的距离。如果最小距离无法确定，则应将接缝安

装在吊挂固定件的中间。吊挂固定件之间的中心距应由生产商指定，并能代表实际使用情况。

７　试件的安装

７．１　总则

试件应尽可能按实际使用情况安装。

支承结构可以是实际使用的墙，并且比将要进行试验的管道具有更长的耐火时间。

当管道穿过炉墙时，开口应足够大，保证管道表面到开口的距离至少为２００ｍｍ。

７．２　标准支承结构

当实际使用的支承结构类型不能确定时，应使用表３和表４给出的标准支承结构。

表３　标准刚性墙体结构

结构类型 厚度／ｍｍ 密度／（ｋｇ／ｍ３） 试验持续时间狋／ｈ

普通混凝土墙／砖墙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６５

１６００～２４００

狋＝２

２＜狋≤３

３＜狋≤４

加气混凝土墙ａ
≥１００

≥１４０
４５０～８５０

狋＝２

２＜狋≤４

　　ａ 这种支承结构可以用空心砌块通过灰浆或其他胶粘剂砌筑而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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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标准柔性墙体结构（石膏板墙）

耐火时间／

ｍｉｎ

墙体结构

每侧石膏板层数 厚度／ｍｍ 隔热层厚度／ｍｍ 隔热层密度／（ｋｇ／ｍ３）

３０ １ １２±２ ４０±４ ４０±４

６０ ２ １２±２ ４０±４ ４０±４

９０ ２ １２±２ ６０±６ ５０±５

１２０ ２ １２±２ ６０±６ １００±１０

１８０ ３ １２±２ ６０±６ １００±１０

２４０ ３ １５±２ ８０±８ １００±１０

７．３　非标准支承结构

当试件实际使用的支承结构不是上述标准支承结构时，试件应安装在与实际情况相同的支承结构

中进行试验。

７．４　管道的约束

７．４．１　在炉内

在远离管道穿越处，管道应采用与炉墙相连接的方式固定。如果炉墙有移动的可能时，对管道的固

定应独立于炉体结构。

７．４．２　封闭

管道在炉内的端部以及支管的端部应采用独立于炉体的方式进行封闭，且使用的材料和结构与管

道的其他部分类似。

７．４．３　防火封堵

管道穿过支承结构时，其表面与支承结构之间的空隙应用防火封堵材料填充密实，使用的防火封堵

材料应与实际使用情况一致。如果在穿越处管道周围需填充的宽度不能确定，填充宽度应为５０ｍｍ。

８　养护

８．１　总则

试验结构的养护应满足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

８．２　吸湿性封堵材料

当使用吸湿性材料来封堵支承结构和管道之间小于１０ｍｍ的缝隙时，应在试验前对其养护７ｄ。

当使用吸湿性材料来封堵支承结构和管道之间大于１０ｍｍ的缝隙时，应在试验前对其养护２８ｄ。

９　仪器使用

９．１　热电偶

９．１．１　炉内热电偶

炉内热电偶应满足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并应按图２布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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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炉墙；　　　　　　　　　　　　　　　　　　　　２———支承结构；

３———总面积为管道截面５０％的开口（见６．３．４）； ４———炉顶；

５———通风管道；

×———炉内热电偶的位置；

犔———炉内跨度。

注：此图表示的是两个管道同时试验的情况。允许在试验炉上每次对一根管道进行试验。

图２　炉内热电偶的位置

９．１．２　背火面热电偶

９．１．２．１　总则

测量试件表面温度的热电偶应满足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在管道穿越墙体处热电偶的位置根据

穿越细节的不同，由图３～图５所示。Ｔ２用来测量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在每种情况下，矩形管道的每

个面上至少应设置一个；圆形管道每四分之一的弧面上应设置一个。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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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炉膛；

２———通风管道；

３———连接件；

４———支承结构；

５———表面热电偶；

ＴＳ———测量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在支承结构上）；

Ｔ１———测量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在管道和连接件上）；

Ｔ２———测量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在管道上）。

注：在管道的每个面上ＴＳ、Ｔ１和Ｔ２至少各有一个。

图３　管道穿过支承结构处表面热电偶的位置（示例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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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炉膛；

２———通风管道；

３———连接件；

４———支承结构；

５———表面热电偶；

ＴＳ———测量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在支承结构上）；

Ｔ１———测量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在管道和连接件上）；

Ｔ２———测量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在管道上）。

注：在管道的每个面上ＴＳ、Ｔ１和Ｔ２至少各有一个。

图４　管道穿过支承结构处表面热电偶的位置（示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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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炉墙；

２———支承结构；

３———和实际相同的防火封堵；

４———管道Ａ；

５———炉膛；

Ｔ３———测量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的表面热电偶。

图５　厨房排烟管道／带可燃内衬层管道表面热电偶的位置

９．１．２．２　最高温度

用来测量最高温度的附加热电偶Ｔ１ 应放置在管道的外表面以及连接件的外表面上，矩形管道的

每个面上至少应设置一个，圆形管道每四分之一的弧面上应设置一个。热电偶ＴＳ 用来测量支承结构

的表面温度，在管道周围四个方向上各设置一个。

９．１．２．３　厨房排烟管道／带可燃内衬层的管道

对厨房排烟管道或带可燃内衬层的管道，应在管道Ａ的内部设置４个附加热电偶Ｔ３，用来测量平

均温度和最高温度，其位置应居于炉内受火段管道的跨中。热电偶距管道内表面的距离应小于２５ｍｍ，

位置如图５所示。热电偶不应与任何接缝或盖缝条重合。

９．１．２．４　吊挂固定件

如果对钢质吊挂固定件进行了防火保护处理，那么应测量其表面温度。每两个吊挂件应设置１个

热电偶。

９．２　压力传感器

炉内压力传感器应放置在炉顶以下１００ｍｍ处。炉内压力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进行测量。

１０　试验程序

１０．１　总则

应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装置和方法进行试验。同时还应满足１０．２、１０．３和１０．４的规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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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进行完整性评价时试验条件的控制

１０．２．１　管道犃

在试验开始时控制管道Ａ内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３００±１５）Ｐａ，并在整个试验期间保持这一压力

值不变。

１０．２．２　管道犅

在试验开始之前，使管道Ｂ内的空气流速稳定在（３±０．４５）ｍ／ｓ。调整风机使其在试验期间处于

“开启”位置时管道Ｂ内能保持（３±０．４５）ｍ／ｓ的气体流速。

试验开始２５ｍｉｎ后，打开风机的旁通风口，接着关闭截止阀，保持风机运转。使管道Ｂ在此环境下

稳定２ｍｉｎ。

模拟风机处于“关闭”状态，保持３ｍｉｎ，并在此期间对炉外的管道段进行完整性评价。接着重新打

开截止阀，关闭旁通风口。截止阀打开或关闭的时间应大于１０ｓ且不超过２０ｓ。检查管道Ｂ的流速是

否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

每３０ｍｉｎ为一个试验周期，在每个试验周期结束前５ｍｉｎ重复上述操作。在截止阀处于“打开”位

置（风机开启）的其他时间内对管道Ｂ做完整性评价。

１０．３　试验过程的测量与观察

１０．３．１　完整性

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对管道进行完整性测量。

１０．３．２　隔热性

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测量试件背火面的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对炉外管道段，固定式热电偶不

能覆盖的位置，应使用移动式热电偶测量最高温度。

１０．３．３　其他观察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对不影响性能判定但会对建筑物造成危害的所有现象进行观察和记录。包括：

ａ）　记录管道变形的情况；

ｂ）　从管道背火面释放烟气的情况；

ｃ）　吊挂件固定件无法使管道保持在原有位置处的时间或管道出现垮塌的时间；

ｄ）　在水平管道Ａ的端部，管道膨胀或收缩的情况。

１０．４　试验终止

当管道不满足第１１章的判定准则或委托方提出要求时，试验可终止。

１１　判定准则

１１．１　完整性

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炉外管道段丧失完整性。

当管道Ａ内不能保持（３００±１５）Ｐａ的压差时，也可判定管道Ａ丧失完整性。

１１．２　隔热性

１１．２．１　总则

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丧失隔热性。

只有热电偶Ｔ２用来测量平均温度。热电偶Ｔ１、Ｔ２、ＴＳ和移动热电偶用来测量最高温度。

１１．２．２　厨房排烟管道／带可燃内衬层的管道

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隔热性丧失。

热电偶Ｔ３也用来测量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

１２　试验结果表述

通风管道的耐火性能以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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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试验报告

除了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要求的内容外，试验报告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是试验依据之一；

ｂ）　试件在炉内受火的面数；

ｃ）　与试件类型相适应的固定、支承和安装方法；

ｄ）　为安装管道，需在炉墙开口，应对开口与管道之间的填充材料和填充方法进行描述；

ｅ）　支承结构的细节；

ｆ）　试验期间按１０．３．３所做的观察；

ｇ）　对钢管道而言，钢板的厚度以及是否安装有外部或内部加强件。

１４　试验结果的直接应用范围

１４．１　总则

１４．１．１　直接应用范围仅适用于圆形和矩形的管道。

１４．１．２　由水平管道Ａ和水平管道Ｂ获得的试验结果仅适用于水平管道。

１４．２　管道的尺寸

按表１和表２规定的尺寸进行试验的管道Ａ和管道Ｂ所获得的试验结果适用于所有尺寸不大于

试验管道的情况，并可按表５的规定适当扩大。

表５　管道在直接应用时允许增加的尺寸

矩形管道宽度／ｍｍ 矩形管道高度／ｍｍ 圆形管道直径／ｍｍ

管道Ａ ＋２５０ ＋５００ ＋２００

管道Ｂ ＋２５０ ＋７５０ ＋３７０

　　对于不是按第６章规定的尺寸进行试验的其他的管道，其试验结果不应用于尺寸更大的管道，但可

用于尺寸较小的管道。

如果试验管道的尺寸大于外推上限尺寸时，其试验结果不应应用于比其尺寸更大的管道。

如果管道使用了独立的防火保护层，应把防火保护层的内部尺寸作为直接应用领域的有效尺寸。

１４．３　压差

１４．３．１　如果管道Ｂ的完整性满足要求，管道Ａ在－３００Ｐａ压差下获得的试验结果可用于±３００Ｐａ的

情况。

１４．３．２　如果管道Ｂ的完整性满足要求，管道Ａ在更高的负压差下（最小为－５００Ｐａ）获得的试验结果

可用于负压差等于试验压差值和＋５００Ｐａ的情况。若使管道Ａ承受更高的正压，应进行附加试验。试

验时，使附加的管道Ａ试件承受规定的正压值。可效仿管道Ａ进行试验时所有的过程和要求。

１４．４　吊挂固定件

１４．４．１　因为试验不对承载能力进行评价，因此吊挂固定件应由钢质材料制作，并对其尺寸进行规定，

使其计算应力不超过表６的规定。

表６　不同耐火时间，吊挂固定件允许的最大应力值

荷载类型
最大应力／（Ｎ／ｍｍ２）

狋≤６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狋≤１２０ｍｉｎ

所有垂直部件的拉伸应力 ９ ６

螺栓的剪切应力 １５ １０

　　注：应力计算仅考虑支承荷载（忽略装配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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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２　试验管道吊挂固定件的伸长率可以通过温升和强度变化关系计算。对于未做保护的钢质吊挂

固定件，计算温度应为炉内最高温度。对于做保护的钢质吊挂固定件，使用记录下来的吊挂固定件的最

高温度。计算值表示吊挂固定件的伸长极限。

１４．４．３　吊挂固定件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试验时的距离。

１４．４．４　如果试验时炉内所有接缝处均有吊挂固定件，那么实际使用中，管道的所有接缝处也应设置吊

挂固定件。

１４．４．５　如果管道外侧面与一侧的垂直吊挂固定件的轴线距离小于５０ｍｍ，则试验结果仅适用于不大

于５０ｍｍ的情况；如果试验时的距离大于５０ｍｍ，则试验结果可适用于最大距离等于试验距离的情况。

１４．４．６　吊挂固定件的水平承载部件应选用适当的尺寸，其弯曲应力不大于试验时使用部件的弯曲

应力。

１４．５　支承结构

管道穿过标准支承结构（见表３和表４）进行试验所获得的试验结果适用于耐火时间等于或大于试

验用标准支承结构的支承结构。

１４．６　钢制管道

有加强筋的钢制管道，其试验结果仅适用于有类似加强筋的钢制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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